
臺北市信義區區民活動中心使用須知 

115年5月27日北市民治字第1156017511號函修訂 

一、 依據: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臺北市區民活動中心設置管理

要點及臺北市區民活動中心場地收費基準。 

 

二、 名詞定義: 

(一) 本須知所稱區民活動中心，係指由本所管理並經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列管

之場地。 

(二) 當地里:指區民活動中心坐落之里別。 

(三) 周邊里:同行政區緊鄰該區民活動中心當地里之里。 

三、 開放時間 

(一) 早(9-12時)、中(13-17時)、晚(18-22時)。 

(二) 於上述3時段外開放及收費，由本所自行決定，惟若開放使用，應依比

例收費，且以整點為原則。 

四、 使用內容: 

(一) 區民活動中心除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及本所自行使用外，以提供下列活動

使用為主： 

1. 本府各機關因公務所需，或里辦公處舉辦有關里鄰活動及社區發展

協會舉辦經本府指定之活動。 

2. 其他民間團體舉辦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活動。 

3. 其他非營利之正當活動。 

(二) 區民活動中心之各場地使用範圍及用途由本所公告，並報臺北市政府民

政局備查。 

(三) 本區區民活動中心皆無廚房及汙水排放設備，不提供喜宴及外燴活動。 

 

五、 申請方式: 

(一)一般租用申請: 

申請人應於使用10日前，以臨櫃、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臺北服務通

向本所提出申請，經本所核定後3日內繳納場地使用費完竣，始得使

用。但申請人有正當理由而未及於10日前申辦，經本所同意者，不受前

開10日期限之限制。 

(二)長期租用申請: 

1. 開放申請時間: 

(1)每年5月第1週受理當年7至12月之申請；倘須公開抽籤則於同月最後

1個星期五辦理。 

(2)每年11月第1週受理次年1至6月之申請；倘須公開抽籤則於同月最後

1個星期五辦理。 



2. 申請順序: 

(1) 里辦公處每週優先申請租用比例如下(無條件進整數位)，且租用

時段應平均分配於早、中、晚，餘時段由本所彈性分配。倘於優

先比例外之使用需求，由本所協調之。 

屬性 設置情形 
優先比例 

百分比 

當地里 
無固定里活 50% 

有固定里活 20% 

周邊里 

無區活 
無固定里活 30% 

有固定里活 10% 

有區活 
無固定里活 無 

有固定里活 無 

(2) 完整時段(9-12、13-17、18-22時)。 

(3) 3小時。 

(4) 2小時(13-15、15-17、18-20、20-22時)。 

(5) 1小時。 

3. 使用時段如有2名以上申請者，由本所先協調申請人使用其他場地，協

調不成立時，則依下列程序辦理公開抽籤: 

(1) 本所場地許可使用申請書上所載之申請人應到場抽籤，如無法出

席者，得以書面委託一人代理為之。申請人(或代理人)未依規定

到場者，則由本所人員代行抽籤。又抽籤過程應由本所會同政風

人員全程錄影，如需調閱則依本所相關規定辦理申請。 

(2) 嚴禁同一申請使用團體之成員以不同團體名義、或同一申請人以

相同時段不同地點參與抽籤，如有違反規定情事，本所將駁回其

申請，已核准者即予廢止許可使用，其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3) 抽籤地點及時間由本所決定並以書面通知各申請人。 

(4) 抽籤作業依本所公告開放申請登記時間內完成登記者，始得參加

抽籤。 

(5) 為使申請登記作業順利並維護場地申請使用之公平性，作業期間

統一採臨櫃報名方式辦理，並暫時關閉臺北服務通受理場地申請

使用之功能，臺北服務通受理場地中請使用之功能於受理期間結

束後再行開啟。 

 

六、 收費方式: 



(一) 收費標準: 

依據本區區民活動中心場地收費基準表。 

(二) 收費單位: 

依其實際使用時數比例收費，且以整點為原則。 

(三) 長期租用: 

每週定期定時使用連續達3個月以上者，基本費以長期租用之價金收

費。每次申請使用以6個月為限。 

(四) 保證金及清潔費: 

1. 依臺北市區民活動設置管理要點第8點第1項第1款規定及第10點第1項

第2款規定使用區民活動中心者，應檢附辦理公務活動之相關公文及

證明，經本所審核通過後，得免納保證金。 

2. 申請之使用用途易致場地髒亂者，應於核准後預繳清潔費委託代辦清

潔工作。 

3. 申請人使用後，經本所認定設備無遭受損壞時，保證金應全數無息退

還。如有損壞公物或預繳清潔費不足支付實際清潔費用時，即於保證

金中照價扣除損壞賠償額或不足之清潔費差額；經核定免繳保證金

者，仍應照價賠償損害額或繳付不足之清潔費差額。 

4. 申請人持有之鑰匙、門禁卡、電卡、冷氣卡等借用物品應負保管責

任，並於申請使用期間結束後繳回，如有遺失，概不補發卡片內點數

並應照價賠償。 

(五) 逾時費用 

申請人實際使用時數逾原申請使用時數者，應依規定補繳逾時場地使

用費。 

 

七、 取消使用: 

(一) 申請人無法如期使用: 

1. 申請人應於使用日前3日以書面或口頭方式告知本所;並於使用日起

3個月內提出退費申請，如逾期申請，則不予退還。 

2. 申請人取消使用後，如不符長期租用標準(每週定期使用連續達3個

月以上者，基本費以長期租用之價金收費)，應補繳已折扣之場地

使用費。 

3. 長期租用之申請人放棄或取消且申請全額退費者，則停權半年，亦

不得轉讓，但因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之因素，而不可歸責於申請人

則不在此限。 

(二) 本所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場地自行使用: 

1. 本所得於收回日20日前，通知原申請人另議使用時間或廢止原許可處

分。但因緊急需要時，不在此限。 

2. 符合本款情形者，本所無息退還申請人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



申請人不得請求補償。 

 

八、 遵守事項: 

(一) 使用場地及辦理各項活動應遵守下列事項: 

1. 使用設備器材，除本所提供之項目外，其餘物品應自備。使用完畢

後，應如數歸還及回復原狀；其有短少或損壞，應予補足或照價賠

償。 

2. 使用場地有張貼海報或宣傳標語等必要者，應先經本所同意後，始得

於指定地點張貼。未經本所許可，不得使用漿糊、膠紙、圖釘或其他

任何可能污損場地之物品於場地內之牆面、地板及其他設備。活動結

束後應立即回復原狀。 

3. 場地不提供保管及放置私人物品，儲物櫃不得私自上鎖，所攜帶之物

品，應自行保管，本所不負保管之責。若放置私人物品，本所得張貼

公告7日後，視為廢棄物處理。 

4. 未經本所許可，不得擅接燈光或使用電器用品。如須在場地內外搭建

台架及電器設備時，應先經本所許可後，始可於指定地點搭建，活動

結束後應立即回復原狀。 

5. 未經本所許可，不得擅自將場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 

6. 不得有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 

7. 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設備、公共安全、交通及環境衛生

之維護。 

8. 為維護周邊民眾居家生活品質，請於使用時注意音量，以免影響環境

安寧。其音量應符合噪音管制之相關規定。 

9.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如使用音樂或影片等智慧財產權，應取得使用及

播放合法授權。 

10. 為維護用電及消防安全，場地禁止吸菸及禁用明火、瓦斯等危害設

備。 

11. 為推動垃圾減量、節能減碳及保護環境，場地避免一次性及美耐皿餐

具。 

(二) 違反前款規定者，申請人應依法負其責任，如致本所遭受損害者，並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必要時通知有關機關依法處理。另本所將列為未

來是否同意申請使用之參考。 

 

九、 其他 

(一) 申請人如有布置、排演或預演等需求，應依規定申請使用並繳納費用。 

(二) 本所得視場地區位及現場設備，以不影響周邊安寧及無場地安全之虞

者，始得提供使用為原則。申請人申請辦理有場地安全之虞之活動，經

本所同意者，申請人於場地使用期間，應自行負責安全維護、公共秩



序、器材設施之相關事項。必要時，應自費投保與場地使用或活動有關

之保險。 

(三) 申請人應遵守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臺北市區民活

動中心設置管理要點、臺北市區民活動中心場地收費基準及本須知各項

規定，本所得隨時派員不定期查核使用情形，若經查有違反臺北市區民

活動中心設置管理要點第12點規定者，本所應駁回其申請，已核准者即

予廢止許可使用，必要時通知有關機關依法處理，其所繳各項費用及保

證金不予退還。 

(四) 本區各區民活動中心於春節連假及配合所屬合署大樓固定館休日，不開

放場地申請。 

 

十、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十一、 本須知經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